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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记账许可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 

 

一、 基本信息 

（一）审批服务部门 

名    称：        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咨询方式：      电话咨询（010-65090738）          

（二）申请人 
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 审批服务部门告知 

（一）办理事项 

名   称：     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审批依据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：各单位

应当根据会计业务的需要，设置会计机构，或者在有关机构

中设置会计人员并指定会计主管人员；不具备设置条件的，

应当委托经批准设立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的中介机构代

理记账。 

2.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8 号）。 

（三）准予办理的条件 

1.为依法设立的企业; 

2.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 3名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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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

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三年，且为专职从业人

员; 

4.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。 

（四）应当提交的申请材料 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.代理记账资格申请表（“注册号”一栏填写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）； 

    2.代理记账机构业务负责人书面承诺书； 

3.代理记账机构其他专职从业人员书面承诺书；     

4.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； 

5.《代理记账许可审批事项告知承诺书》。 

（五）告知承诺的办理程序 

申请人应向许可审批部门以电子文本形式提交签章后

的告知承诺书及相关申请材料。 

许可审批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实施审批。 

许可审批部门颁发执业许可证书后，应当在 3个月内组

织相关人员按照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及本办法有关规定，

通过与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、北京市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

统进行核对等方式对申请人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。 

（六）监督和法律责任 

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及专职从业人员未及时录

入北京市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并参加年度继续教育等轻

微违诺失信行为的，责令其 30 日内整改，整改后仍未达到

条件的，撤销决定，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

只记录不公示；申请人违反《代理记账管理办法》中第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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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即为一般违诺，其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

信息服务平台，并对外公示，最短公示期为一个月，最长公

示期为六个月；严重违诺和虚假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

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并对外公示，最短公示期为六个

月，最长公示期为一年。公示期届满的违诺失信信息不再公

示，未履行违诺失信惩戒的除外。 

一年内，申请人在同一领域内发生轻微违诺失信行为三

次以上（含）的，按一般违诺失信情节对待；一年内，申请

人在同一领域内发生一般违诺失信行为两次以上（含）的，

按严重违诺失信情节对待。 

被许可审批部门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代理记账机构，其

基于本次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，对外出具的相关材

料不具有法律效力，并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。以告

知承诺方式取得行政许可的代理记账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发

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予以处

理。 

企业信用修复、投诉和异议处理渠道按照《北京市政务

服务事项告知承诺审批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七） 申诉渠道 

申请人认为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记载的申请

人违诺失信信息与事实不符或者依法不应当公开的，可以向

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。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7个工

作日内，会同区财政部门进行核查，并做出处理。区财政部

门应当建立内部告知承诺事项异议处理机制，保护申请人的

合法权益。法律法规对告知承诺事项的异议和投诉处理另有



4 
 

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

三、 申请人承诺 

申请人现自愿做出下列承诺： 

（一） 所填写的基本信息、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合法、 

有效、完整； 

（二） 已经知晓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； 

（三） 已达到相应的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，具体是： 

1.         （填写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姓名）在本机

构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且为该机构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

负责人；具有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

作不少于三年，且已纳入北京市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，并

按要求每年度进行继续教育；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写所有专职从事代

理记账业务人员姓名）在本机构专职从事代理记账业务，具

有会计类专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，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

业务，且已纳入北京市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，并按要求每

年度进行继续教育； 

3.在资格申请或年度备案中所提交的信息及有关附件

材料真实有效，电子版附件与原件一致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

一切后果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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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第四十条、第四十

二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四十四条关于不得从事会计工作的违

法情形。 

其它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 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、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，以 

及审批服务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，承担虚假承诺所引发

的相应法律责任； 

（五）本机构能够符合许可审批部门告知的条件和要

求，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； 

（六）不存在法律禁止从事所申请业务的情形； 

（七）所作承诺是本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。 

 

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审批部门（章）：     

     业务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
专职从业人员签字：      

（公 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

（本文书一式两份，审批部门和申请人各执一份） 

 

 


